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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第 110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年 2月 20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時 

30分 

二、地點：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14 樓東側法制處會議

室 

三、主持人：尤主任委員天厚            紀錄：盧易慧 

四、出席委員：王毓正  李孟哲  吳幸怡  陳汶津  陳秀峯   

              陳琪苗  張瑞星  黃正彥  黃俊杰  朱瑞麟    

五、列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六、訴願案件審議事項： 

(一)報告事項 

第一案：吳因地價稅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臺

南分局 108 年 12 月 20 日南市財南字第 1083170262

號函提起訴願，嗣於 109年 1月 17日請求撤回，業

經本府以 109 年 1 月 31 日府法濟字第 1090165055

號函復訴願人後結案。 

第二案：謝因低收入戶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安南區公所 108

年 12月 30日南安社字第 1080904116號函提起訴願，

嗣於 109年 2月 3日請求撤回，業經本府以 109年 2

月 4日府法濟字第 1090173863號函復訴願人。 

 (二)討論事項 

第一案：審議邱因違反停車場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

交通局 108 年 12 月 31 日南市交停管字第

1081522212B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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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6

款規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二案：審議林、林因地價稅事件，不服本府 108

年 11 月 21 日府法濟字第 1081345276 號訴願決定

書，申請再審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再審申請為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97 條、行

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

32條第 1項規定，不受理其再審之申請。 

第三案：審議歐因陳情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自

108年9月19日南市工管二字第1081088308號函，

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

款規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四案：審議林因陳情事件，不服臺南市安南區公所 108

年 10 月 23 日南安經字第 1080735611 號函，提起

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

款規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五案：審議陳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

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 年 10 月 25 日環清廢裁字第

108103411 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六案：審議蒲因違反傳染病防治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

政府衛生局 108 年 10 月 21 日南市衛疾字第

1080177994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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駁回其訴願。  

第七案：審議陳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

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 年 12 月 19 日環清廢裁字第

108124047-1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

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八案：審議蔡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事

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年 12月 20日

環清廢裁字第 108124079 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

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九案：審議謝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

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 年 12 月 11

日環清廢裁字第 108123953 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

案。 

決  議：本件訴願為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

第 3款規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十案：審議廖等 13人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

條例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 年 12

月 11 日環清廢裁字第 108123946 號至 108123950

號、第 108123952 號及 108123954 號至 108123960

號等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議：依當事人真意改為陳情案件處理。 

第十一案：審議王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

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年 11月 5

日環清廢裁字第 108113506 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

案。 



4 

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二案：審議黃因違反臺南市空地空屋管理自治條例

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 年 11 月

11日環清廢裁字第 108113578號裁處書，提起訴

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6

款規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十三案：審議通運有限公司因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，

不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08年 11月 27日南市勞

安字第 1081355643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四案：審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勞動基準法事

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08年 10月 28日南

市勞安字第 1081232467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五案：審議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勞動基準

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08 年 11 月 5

日南市勞安字第 1081271595 號裁處書，提起訴

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六案：審議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中學因違反勞

動基準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08年 11

月 12日南市勞安字第 1081287550號裁處書，提

起訴願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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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七案：審議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，

不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08 年 9 月 24 日南市勞

安字第 1081078801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十八案：審議鄭因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，不服臺

南市政府勞工局 108 年 10 月 4 日南市勞就字第

1081134195A 號函附同年月日南市勞就字第

1081134195B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3

款規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十九案：審議財政部區國稅局佳里稽徵所因違反身心障

礙者權益保障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

108年10月25日南市勞就字第1081227585號函，

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      

第二十案：審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身心障礙者權

益保障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08年 11

月 22日南市勞就字第 1081342713號函，提起訴

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二一案：審議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

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8 年 10 月 7 日

南市社兒字第 1081152544A 裁處書，提起訴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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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二二案：審議魏因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事件，不服臺

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年 12月 17日環空字第

機 108121855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二三案：審議郭因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事件，不服臺

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年 10月 14日環空字第

1080110826 號函附環空字第機 1080101048 號裁

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 條規定撤

銷原處分，並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

日起 1個月內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第二四案：審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空氣污染防

制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年 11

月 7日環稽字第 1080120417 號函附 108年 11月

1 日環空固裁字第 108110250 號裁處書，提起訴

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二五案：審議陳因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事件，不服臺

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8年 11月 12日環空字第

1080123240 號函、108 年 12 月 6 日環空字第機

108121645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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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六案：審議李因違反醫事檢驗師法事件，不服臺南

市政府衛生局 108 年 11 月 14 日南市衛醫字第

1080191689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二七案：審議李因違反醫事檢驗師法事件，不服臺南

市政府衛生局 108 年 11 月 28 日南市衛醫字第

1080207046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二八案：審議李因違反醫事檢驗師法事件，不服臺南

市政府衛生局 108 年 12 月 12 日南市衛醫字第

1080213274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二九案：審議江因違反藥事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

衛生局 108 年 10 月 1 日南市衛食藥字第

1080165192號裁處書及 108年 10月 23日南市衛

食藥字第 1080180832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三十案：審議實業有限公司因違反藥事法事件，不服
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8年 10月 23日南市衛食藥

字第 1080180826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2

款規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三一案：審議馮即婦嬰生活館因違反藥事法事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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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服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8年 11月 13日南市衛

食藥字第 1080194540 號裁處書及同年 12 月 23

日南市衛食藥字第 1080218335 號函，提起訴願

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尚有法令疑義，待為下次續行審議。   

第三二案：審議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

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8 年 10 月 3

日南市衛食藥字第 1080171016 號裁處書，提起

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三三案：審議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

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8 年 10 月 22

日南市衛食藥字第 1080179899 號裁處書，提起

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三四案：審議精密鈑金工業有限公司因違反就業服務

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108 年 11 月 25

日南市勞就字第 1081337339B號裁處書，提起訴

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三五案：審議吳因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

政府衛生局 108 年 11 月 7 日南市衛國健字第

1080189419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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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六案：審議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書院社會福利慈善

事業基金會附設臺南市私立社區式服務

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因違反長期照顧服務法事

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8年 10月 29日南

市社照字第 1081204752B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三七案：審議張因育兒津貼事件，不服臺南市麻豆區

公所 108年 10月 17日「育有未滿 2歲兒童育兒

津貼核定通知」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三八案：審議遊覽車客運有限公司因申請大型柴油

車汰舊換新補助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環保局

108 年 11 月 7 日環空字第 1080116200 號函，提

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三九案：審議洪因停車收費事件，不服臺南市交通局

108年 10月 14日南市交停管字第 1081185335號

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四十案：審議黃因政府資訊提供事件，不服臺南市衛

生局 108年 10月 14日南市衛心字第 1080163763

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2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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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一案：審議倪因低收入戶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永康區

區公所 108 年 11 月 13 日所社會第 1080786975

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四二案：審議沙因發展觀光條例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

府觀光旅遊局 108 年 11 月 20 日南市觀業字第

1081319633A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四三案：審議林因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事件，

不服臺南市東山區公所 108年 10月 25日所農建

字第 1080737748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 

第四四案：審議徐因違反傳染病防治法事件，不服臺南

市政府衛生局 108 年 11 月 29 日南市衛疾字第

1080200523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四五案：審議陳因警政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警察局

新營分局 108 年 10 月 9 日南市警營督字第

1080509523號書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

款規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四六案：審議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都市計畫法事

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8 年 11 月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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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南市都管字第 1081294126A號裁處書，提起訴

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四七案：審議呂因違反區域計畫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

政府地政局 108 年 11 月 14 日南市地用字第

1081314690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四八案：審議曾因違反區域計畫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

政府地政局 108 年 11 月 25 日南市地用字第

1081370578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四九案：審議國際有限公司因違反醫療法事件，不服
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8年 12月 12日南市衛醫字

第 1080213341B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 條規定，

撤銷原處分，並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本訴願決定

書之次日起 1個月內，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第五十案：審議國際有限公司因違反醫療法事件，不服

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8年 11月 19日南市衛醫字

第 1080194193B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有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81 條規定，

撤銷原處分，並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

日起 1個月內，另為適法之處分。 

第五一案：審議陳因申請興建農舍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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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農業局 108 年 11 月 12 日南市農工字第

1081280791號函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五二案：審議杜因違反消防法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府

消防局 109年 1月 2日南市消預字第 1090000105

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
第五三案：審議楊因道路交通事故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

府警察局永康分局 107年 12月 17日製開之「臺

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

登記聯單」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2

款規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五四案：審議吳因申請育兒津貼事件，不服臺南市政

府社會局就其 108 年 11 月 8 日陳情建議事項所

為之回復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，爰依訴願法第 77條第 8

款規定，不受理其訴願。 

第五五案：審議楊因違反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事件，

不服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108年 11月 25日南市衛

食藥字第 1080197962號裁處書，提起訴願案。 

決    議：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

規定，駁回其訴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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